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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(2023)苏 0506 破申 46 号

申请人：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苏州

市高新区竹园路 209 号 4 号楼 9 层 902 室工位 6。

法定代表人：闫明皓，执行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苏州吴

中经济开发区城南街道兴昂路 99 号 4 幢 2111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云飞。

申请人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苏

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为由，申请对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

算。本院通知了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，苏州七度管理

咨询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 2013 年 3 月

20 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200 万元。经营范

围为：许可项目：互联网信息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

结果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

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信息安全设备制造；

信息安全设备销售；餐饮管理；礼仪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交

流活动；专业设计服务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广告制作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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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为朱云飞，法定代表人为朱云飞。

另查明，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苏州七度管

理咨询有限公司、苏州寒杉数据科技有限公司、徐宜亮、金

鑫服务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作出民事判

决书，判决：一、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苏州七

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签订的《APP 服务合同》于

2022 年 3 月 2 日解除；二、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本

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

司服务费 105000 元，并给付违约金 10500 元，合计 115500

元；三、金鑫对七度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案件

受理费 3300 元、财产保全费 1120 元、公告费 600 元，合计

5020 元，由冰歌公司负担 50 元，由七度公司、金鑫负担 4970

元。因金鑫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22 年 7 月 29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，判决一、维持苏州市吴

中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苏 0506 民初 12031 号民事判决第一、

二项，即：一、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苏州七度

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签订的《APP 服务合同》于

2022 年 3 月 2 日解除；二、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本

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

司服务费 105000 元，并给付违约金 10500 元，合计 115500

元；二、撤销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苏 0506 民初

12031 号民事判决第三项；三、驳回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

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因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

能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，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

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过程中，未发现可供执行

财产，经申请人同意，裁定终结此次执行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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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清理债务。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

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本案中，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系

企业法人，属破产适格主体，其住所地在苏州市吴中区，本

院对此亦具有管辖权。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苏

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

所确认，在该债务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未能得到全部受偿的

情况下，应认定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

七条、第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对苏州七度管理

咨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。

审 判 长 辛 欣

审 判 员 丁文芳

审 判 员 沈 歆

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

法 官 助 理 廖丽娜

书 记 员 王浩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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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吴 中 区 人 民 法 院

决 定 书

(2023)苏 0506 破 48 号

2023 年 7 月 5 日，本院根据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

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

算一案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

理人的规定》，指定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，并指

定邵建平为管理人负责人。
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

报告工作，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

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

zdq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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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吴 中 区 人 民 法 院

公 告

(2023)苏 0506 破 48 号

2023 年 7 月 5 日，本院根据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

公司的申请,裁定受理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

一案。并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指定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担任

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。你单位应在 2023 年 8

月 13 日前，向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（通信地

址：常熟市黄河路 18 号；联系人:邵建平;联系电话：

13606236221）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

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

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,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

会议前补充申报,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,不再对你（或你单

位）补充分配,为审查和确定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,由

你（或你单位）承担。未申报债权的,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

本院定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苏州市吴

中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(具体

召形式另行通知)。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

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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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，应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，委托代

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债权人是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

席债权人会议，应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，

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、律师事务所的指

派函。

特此公告

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二日

‘zdqz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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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吴 中 区 人 民 法 院

通 知 书

(2023)苏 0506破 48号

：

2023 年 7 月 5 日，本院根据苏州山外青风汽车销售有限

公司的申请,裁定受理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

一案。并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指定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担任

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。你单位应在 2023 年 8

月 13 日前，向苏州七度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（通信地

址：常熟市黄河路 18 号；联系人:邵建平;联系电话：

13606236221）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

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。如未能在上

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,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

会议前补充申报,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,不再对你（或你单

位）补充分配,为审查和确定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,由

你（或你单位）承担。未申报债权的,不得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破产法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。

本院定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苏州市吴

中区人民法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法

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会议的债权人

系法人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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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，应提交授权委托

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

律师执业证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债权人是自然人的，应

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，应提交

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，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

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
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

‘zdqz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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